
玉溪市红塔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2025年度新创文艺作品经费。

立项依据

全面贯彻落实《“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穿于规划全篇，同时结合玉文联发（2022）12号文件精神要求，进行该项目的整体策划与实施。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地域内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它是玉溪各族人民群体长期劳动创造及智慧的结晶，它塑造着各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等，展示出玉溪色彩斑斓的民族画卷，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援与民族根基。通过精心创作出优秀的、有浓郁民族生态特色、深厚底蕴与思想内涵的文艺作品，这无疑是对弘扬、传承、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建立人与自然合谐共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提高与宣传了外界对玉溪境内众多民族民间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推动玉溪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弘扬本土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时也为打造玉溪优秀文艺精品提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创作平台。本项目包含三个子项目，分别为原创彝族舞蹈《竺妮诺》、原创花腰傣舞蹈《喃嘎喃愣》、原创花灯小戏《筑梦新时代》。

项目实施内容

前期工作：组建项目实施领导小组、项目制作主创团队小组，对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安排计划表并进行分工，有序推进项目前期各项工作；

中期工作：组织项目主创团队完成采风、会议研讨、及项目（作曲、编创、服装、道具、造型设计等案头设计工作）；

后期工作：进入实地排练场地与项目参演演员进行排练、磨合，完成项目所有设计、制作工作，搭建项目所需舞台设施工作，进入剧场走台、对光、公演、巡演和验收工作。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5.41万元，范围主要包括：

1.服装制作费（3.5万）

三个新创节目，共计需要演员人数35人；
服装费：35套×1000元=35000元。
2.音乐制作费：（10万）
三个新创节目共需要制作音乐时长约为20分钟；

音乐制作费：20分钟×5000元=100000元。

3.艺术采风差旅费（1.91万）

其中包含住宿、伙食、汽车费和采风民间艺人劳务费。详见项目测算表。
共计：15.41万(拾伍万肆仟壹佰元)

项目实施计划

前期工作：组建项目实施领导小组、项目制作主创团队小组，对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安排计划表并进行分工，有序推进项目前期各项工作；

中期工作：组织项目主创团队完成采风、会议研讨、及项目（作曲、编创、服装、道具、造型设计等案头设计工作）；

后期工作：进入实地排练场地与项目参演演员进行排练、磨合，完成项目所有设计、制作工作，搭建项目所需舞台设施工作，进入剧场走台、对光、公演、巡演和验收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为打造优秀本土文艺精品类艺术创作项目，旨在利用高质量项目打造，在舞台上生动、形象的展示本土红色文化及民族民间文化，向外界宣传玉溪形象及文化魅力，进一步推动玉溪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弘扬本土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打造本土优秀文艺精品的同时，积极参加省内外各类赛事与文化艺术交流展演活动，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演出季，向外宣传展示红塔区文化品牌及影响力，提升、填补我区艺术创作演出工作中的实力与短板，利用项目的运作实施，对外广泛吸收一批高、精、尖青年艺术人才，为我区文化艺术繁荣发展，艺术人才队伍储备建设培养新兴力量。通过项目寓教于乐的演出优势，在人民群众间传播正能量，增强凝聚力，弘扬本土文化精神，提高、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打造成为质量精、留得住、演得久的本土原创舞台艺术精品。
